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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芜湖华融资本创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对重庆双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及股权联合处置
风险提示
一、双远公司、双城公司合并重整期限已界至，但尚未取得法院结案裁定，可能存在未按规定申报但受法律保护的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向双远公司主张债权。
二、重庆市铜梁区巴川镇72亩商住用地对应的土地出让合同中，列示有13625.68平方米（约20亩）土地为行政划拨用于道路用地，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47974.32平方米（约72亩）土地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但未进行开发，可能产生违约金；土地出让合同中未记载规划条件。
三、重庆市铜梁区巴川镇72亩商住用地土地部分被政府征用，征用部分尚未达成一致补偿或赔偿意见；因该土地部分被征用且土地使用税申报环节无法就土地产权证进行分割，双远公司未缴纳72亩商住用地土地使用税，截至本公告日，双远公司未收到税务机关要求缴纳土地使用税的文件，存在未来被税务机关要求缴纳税费及滞纳金的可能性；闲置土地上存在被市民用于种地等情况。
四、双远公司产调结果显示存在一处坐落于“铜梁县白龙大道问题楼幢”的房产，该证号下为土地使用权证，已在双远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被修成道路。
五、双远公司目前无房地产开发资质，自行开发名下土地前需办理相关开发资质。
六、动力国际项目地下负3层面积为9558.98平方米的部分未办理不动产权证，办理权证可能存在障碍。
七、双远公司的应收款项可能存在无法收回的情形。
八、双远公司账簿存在缺失情况，以破产管理人移交的账簿数量为准。
九、双远公司名下房屋存在尚未按照重整计划抵债过户给债权人情况，法院强制过户程序正在进行中，最终剩余未抵债完结数量以法院强制过户后数量为准。根据破产重整裁定书（（2017）渝0151破2号之三）规定，双远公司仅承担过户环节的土地增值税，但不排除可能会产生其他税费的可能性，具体金额以税务机关要求为准。
十、双远公司出租房产存在部分承租人拖欠租金情况。
十一、双远公司征信报告显示未结清债务，债权人为中中信金融资产重庆分公司，本次竞价处置成交后由中信金资重庆分公司配合消除。
十二、双远公司日常运营涉及存续在履行期间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与重庆信业置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企业委托管理合同》、与重庆桦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江北一分公司签订的《案场服务协议》、与成都合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动力时光（商业）物业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与动力时光商户签订的《租赁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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